
【案例1】
变相逼迫患病职工辞职

属于健康歧视

2024年7月 ， 在公司组织的
例行体检中， 朱女士被临床诊断
为肝功能不全。 此后， 她历经两
次复查结果均为未见明显异常。
可是， 公司基于想解除与朱女士
的劳动合同而又不至于承担法律
责任的目的， 便以朱女士 “肝功
能不全” 为由强行让她休病假，
企图逼迫她主动辞职。

朱女士想知道： 公司这样做
对吗？

【点评】
公司的做法是错误的。
《就业促进法》 第三十条规

定： “用人单位招用人员， 不得
以是传染病病原携带者为由拒绝
录用。 但是， 经医学鉴定传染病
病原携带者在治愈前或者排除传
染嫌疑前， 不得从事法律、 行政
法规和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
禁止从事的易使传染病扩散的工
作。” 结合本案， 朱女士在例行
体检时临床诊断只是肝功能不
全， 此后两次复查结果均为未见
明显异常， 表明其不属于 “传染
病病原携带者”。

在这种情况下， 公司强行安

排朱女士休病假， 企图逼迫她主
动辞职， 无疑与上述法律规定相
违背。 因公司变相剥夺朱女士劳
动权利的行为， 属于未按照劳动
合同约定提供劳动条件， 即使朱
女士提出解除劳动合同， 她也有
权向公司主张离职经济补偿。

【案例2】
借口工作不便拒聘女职

工属于性别歧视

2024年8月 ， 根据某公司发
布的招聘公告， 黎女士如期来到
公司指定地点进行应聘。 在招聘
现场， 黎女士发现参加应聘者
不仅人数众多而且多数是女性。
公司看到这种情形， 则以招聘岗
位有限且工作不便为由拒绝招聘
女职工。 实际上， 公司拒招女职
工的原因是考虑到女职工日后不
可避免地要面临怀孕、 生育、 哺
乳问题， 或多或少给公司带来不
利影响。

黎女士想知道： 公司这种做
法合法吗？

【点评】
公司的做法是错误的。
《就业促进法》 第二十七条

规定： “国家保障妇女享有与男
子平等的劳动权利。 用人单位招
用人员， 除国家规定的不适合妇

女的工种或者岗位外， 不得以性
别为由拒绝录用妇女或者提高对
妇女的录用标准。 用人单位录用
女职工， 不得在劳动合同中规定
限制女职工结婚、 生育的内容。”
本案中， 公司招聘的只是普通岗
位， 并非不适合女性工作， 而其
为一己之私， 借口工作不便而拒
绝招聘女职工， 无疑与之相违。

值得一提的是，《女职工劳动
保护特别规定》 第五条规定：“用
人单位不得因女职工怀孕 、 生
育 、 哺乳降低其工资 、 予以辞
退 、 与其解除劳动或者聘用合
同。” 因此， 对于已经入职的女
职工， 用人单位同样不得歧视。

【案例3】
以未毕业为由否认劳动

关系属于学历歧视

2024年3月 ， 一家公司招聘
某岗位职工公告中明确提出必须
是对应专业的本科毕业生。 小程
前往应聘时， 已经表明自己尚在
学校规定的实习阶段， 还没有拿
到毕业证 。 公司知晓这些情况
后， 与小程确认相关应聘事项
并让其填写了招聘登记表 。 此
后， 小程进入公司工作， 公司对
其进行日常考勤 ， 安排独立工
作， 按月支付工资。 岂料， 两个
月后， 公司却以小程未毕业为由

让其走人。
小程近日咨询此事， 想知道

公司的做法是否正确？

【点评】
公司的做法是错误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稳定

就业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
见》 第一条第五点提出要 “依法
审理涉就业见习纠纷案件， 妥善
认定涉就业见习用工法律关系，
维护高校毕业生合法就业权益。”

原劳动部《关于贯彻执行〈中
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若干问题
的意见》 第十二条规定：“在校生
利用业余时间勤工助学， 不视为
就业， 未建立劳动关系， 可以不
签订劳动合同 。” 该规定表明 ，
在校生 “不视为就业， 未建立劳
动关系” 的前提是其 “利用业余
时间勤工助学”。

本案中， 小程虽然没有拿到
毕业证， 但其系以就业为目的参
加应聘， 公司与其确认应聘事项
并进行了登记， 此后又对其进行
日常考勤， 安排独立工作， 按月
支付工资。 这些情形表明， 双方
之间已经形成全日制用工关系，
而非小程 “利用业余时间勤工助
学”， 公司当然不能拿小程还没
有毕业否认劳动关系， 否则构成
就业歧视。

颜梅生 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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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单位这样做是否构成就业歧视？
编辑同志：

我所在公司与其他单位存
在债务纠纷 ， 该单位起诉后
法院判决公司向其支付欠款。
判决生效后， 公司由于种种原
因一直没有履行 。 这种情况
下， 对方请求强制执行， 并称
若公司没有偿还经济能力可
扣划公司 “工会经费集中户”
款项。

请问： 法院能否强制扣划
公司“工会经费集中户”款项？

读者： 张虹虹 （化名）

张虹虹读者：
法院不能强制扣划 “工会

经费集中户” 款项用于清偿公
司欠款。

《工会法》 第四十三条第
三款规定： “工会经费主要用
于为职工服务和工会活动。 经
费使用的具体办法由中华全国
总工会制定。”

中华全国总工会 《基层工
会经费收支管理办法》 （总工
办发 〔2017〕 32号 ） 第三章
“工会经费支出” 中规定， 基
层工会经费主要用于为职工服
务和开展工会活动， 包括职工
活动支出 （指基层工会组织开
展职工教育、 文体、 宣传等活
动所发生的支出和工会组织的
职工集体福利支出）、 维权支
出 （指基层工会用于维护职工
权益的支出。 包括： 劳动关系
协调费、 劳动保护费、 法律援
助费、 困难职工帮扶费、 送温
暖费和其他维权支出）、 业务
支出 （指基层工会培训工会干
部、 加强自身建设以及开展业
务工作发生的各项支出）、 资
本性支出 （指基层工会从事工
会建设工程、 设备工具购置、
大型修缮和信息网络购建而发
生的支出）、 事业支出 （指基
层工会对独立核算的附属事业
单位的补助和非独立核算的附
属事业单位的各项支出） 和其
他支出 (指基层工会除上述支
出以外的其他各项支出， 包括
资产盘亏、 固定资产处置净损
失、 捐赠、 赞助)。 由此可知，
该规定涉及的支出并没有包括
用于清偿基层工会所在单位的
欠款。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产业
工会、 基层工会是否具备社团
法人资格和工会经费集中户可
否冻结划拨的批复》 第三条指
出： “根据工会法的规定， 工
会经费包括工会会员缴纳的会
费， 建立工会组织的企业事业
单位、 机关按每月全部职工工
资总额的百分之二的比例向工
会拨交的经费， 以及工会所属
的企业、 事业单位上缴的收入
和人民政府的补助等。 工会经
费要按比例逐月向地方各级总
工会和全国总工会拨交。 工会
的经费一经拨交， 所有权随之
转移。 在银行独立开列的 ‘工
会经费集中户’， 与企业经营
资金无关， 专门用于工会经费
的集中与分配， 不能在此账户
开支费用或挪用、 转移资金。
因此 ， 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
中， 不应将工会经费视为所
在企业的财产 ， 在企业欠债
的情况下， 不应冻结、 划拨工
会经费及 ‘工会经费集中户’
的款项。”

根据上述规定， 即使公司
没有偿还经济能力， 也不应扣
划 “工会经费集中户” 款项用
于偿还公司债务。

颜东岳 法官

为了能尽快离婚或者出于其
他原因， 一些人在签订离婚协议
书时主动放弃有关权利。 按照规
定有些权利在自愿放弃后是不能
反悔的， 但一些权利因具有法定
性虽属自愿放弃也无效。 对此，
以下案例进行了分析。

【案例1】
为离婚不要抚养费， 日

后遇困境可以反悔

晓楠与汪某婚后第2年， 女
儿晓萌出生， 而此时晓楠丝毫感
觉不到家庭的温暖。 由于汪某对
母女二人很冷淡， 晓楠为摆脱这
段痛苦的婚姻承诺独自抚养3岁
的女儿， 并在离婚协议中言明无
需汪某给抚养费。 然而， 两人领
取离婚证后， 随着女儿的长大，
花钱的地方越来越多， 晓楠感觉
到了经济上的压力。 为此， 晓楠
找到汪某要求其承担一部分抚养
费， 汪某认为晓楠不得对当初的
约定反悔。 2024年4月， 晓楠以
女儿晓萌的名义起诉， 请求汪某
每月给女儿抚养费 2000元 。 近
日 ， 法院判决支持了该诉讼请
求。

【点评】
给付抚养费是父母对未成年

子女应负的法定义务 。 《民法
典》 第1085条规定： “离婚后 ，
子女由一方直接抚养的， 另一方
应当负担部分或者全部抚养费。
负担费用的多少和期限的长短 ，

由双方协议； 协议不成的， 由人
民法院判决。” “前款规定的协
议或者判决， 不妨碍子女在必要
时向父母任何一方提出超过协议
或者判决原定数额的合理要求。”
可见， 请求给付或增加抚养费属
于未成年子女的法定权利。

本案中， 双方虽约定由晓楠
独自抚养女儿， 但随着孩子年龄
增长， 所需各项费用都将逐步增
加。 晓楠独自抚育女儿至今， 且
出现了入不敷出的状况， 这势必
无法保障女儿的日常生活和健康
成长。 女儿诉请父亲汪某给付抚
育费， 法院当然依法予以支持。

【案例2】
放弃探望权的条款无

效， 一方可以反悔

晓黎和曹某婚后生育一男
孩 ， 后双方因性格不合经常争
吵， 遂于2023年6月办理离婚登
记。 双方在离婚协议约定： 由曹
某抚养孩子和独自负担抚养费，
晓黎放弃对孩子的探望权。 离婚
后， 晓黎多次探望孩子， 均被曹
某以有约在先为由拒绝。 已经后
悔的晓黎不知道该怎么办？

【点评】
晓黎仍然有权探望孩子。离

婚后，双方仍是子女的父母，这种
身份关系仍然存在。正因为如此，
《民法典》 第1086条规定：“离婚
后 ， 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者
母， 有探望子女的权利， 另一方

有协助的义务。” 探望权是指夫
妻离婚后， 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
或母按照离婚协议或法院判决 ，
遵循一定方式探望子女的权利。
从权利性质上看， 探望权是基于
父母双方与子女之间的身份关
系而产生的， 是一种身份权， 既
不能放弃也不得剥夺。 根据 《民
法典》 规定， 如果一方想阻止对
方探望子女， 必须是对方出现了
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情形， 而
且只能由法院依照法定程序予
以中止， 而不能由离婚双方随意
决定。

本案中， 曹某和晓黎达成的
有关晓黎放弃探望权的协议为无
效条款。 因此， 曹某拒绝晓黎探
望孩子， 晓黎可以向法院起诉，
由法院就晓黎探望孩子的方式、
时间等事宜进行判决。

【案例3】
协议离婚时放弃损害赔

偿权， 不能反悔

晓妍与庞某结婚4年， 其间
两人矛盾不断， 庞某还不时辱骂
乃至殴打晓妍。 2024年1月 ， 庞
某酒后无故殴打晓妍， 将她打伤
住院。 晓妍气愤之下报了警。 民
警调查取证后， 认定庞某的行为
属于家庭暴力， 向庞某出具了告
诫书。 此后， 庞某对报警一事耿
耿于怀， 并恐吓晓妍， 若再敢报
警就打断她的腿 。 由于身心俱
疲， 晓妍提出离婚， 庞某担心晓
妍秋后算账， 因而拒绝离婚。 晓

妍看出庞某的心思， 就在离婚协
议书写明自己放弃离婚损害赔
偿权， 庞某这才签字同意。 离婚
后不久 ， 晓妍向法院提起离婚
损害赔偿之诉 ， 但没有获得法
院支持。

【点评】
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员之间

以殴打、 捆绑、 残害、 限制人身
自由以及经常性谩骂、 恐吓等方
式实施的身体 、 精神等侵害行
为。 《民法典》 第1091条第3项
规定： “实施家庭暴力导致离婚
的 ， 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
偿。” 本案中， 公安机关已经认
定庞某的行为构成家庭暴力， 而
且双方离婚是由于庞某实施家庭
暴力这种违法行为所致 ， 很显
然， 庞某应当承担离婚损害赔偿
责任， 晓妍作为无过错的一方有
权要求庞某赔偿。

那么， 法院为何未支持晓妍
的诉讼请求呢？ 《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适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
释（一）》第89条规定：“当事人在
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离婚登记手
续后， 以民法典第1091条规定为
由向人民法院提出损害赔偿请求
的， 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但当事
人在协议离婚时已经明确表示
放弃该项请求的， 人民法院不予
支持。” 本案中， 由于晓妍在登
记离婚时自愿放弃了赔偿请求
权， 故法院无法支持晓妍的诉讼
请求。

潘家永 律师

协议离婚时放弃的权利，还能反悔吗？

公司没有能力还债
能否扣划工会经费？

《就业促进法》 第三条规定： “劳动者依法享有平等就业和自主择业的权利。 劳动者
就业， 不因民族、 种族、 性别、 宗教信仰等不同而受歧视。” 该法第二十六条规定： “用人
单位招用人员、 职业中介机构从事职业中介活动， 应当向劳动者提供平等的就业机会和公
平的就业条件， 不得实施就业歧视。” 那么， 当劳动者因患病、 未毕业而被用人单位安排休
假、 逼迫其辞职或不予聘用时是否构成就业歧视呢？ 以下案例对相关问题作出了详细的法
律解析。


